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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

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 
 

第 146号 

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   签发人：于成河 袭 燕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募集疫情防控资金 

汇缴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、省红十字会、省慈善总会： 

根据省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

部）《关于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第 81号，

以下简称“81 号文件”）要求，2 月 3 日 12 时起募集的疫情防

控资金，每 3 天向省里指定账户汇集一次，全部捐赠给湖北疫

情地区。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、省红十字会、省慈善总会及

其他慈善组织将截止 2月 18日 24时前，按 81号文件要求募集

的疫情防控资金，于 2月 19日 24时前全部汇缴省里指定账户。 

二、从 2 月 19 日 0 时起，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、省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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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字会、省慈善总会及其他慈善组织募集的资金，每 3 天向省

里指定账户汇集一次，并于汇缴周期的次日（第 4 天）24 时前

汇缴省里指定账户。 

三、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、省红十字会、省慈善总会要

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简化程序，确保按时足额汇缴资金，

省里将不定期通报各市汇缴情况。对于因汇缴不及时等造成不

良影响的，按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
医疗物资保障组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凤明，18615665611 

省慈善总会联系人及电话：鲁言竹，18553145615 

 

附件：各市汇缴资金情况表 

 

 

 

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

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

2020年 2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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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各市汇缴资金情况表 
（截止 2月 15日 24时）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单位 应缴总额 实缴总额 汇缴总差额 

1 合计 65056.02  27771.17  37284.85  

2 济南 3295.69  455.96  2839.73  

3 青岛 8030.79  3390.68  4640.11  

4 淄博 1074.73  954.07  120.66  

5 枣庄 1421.40  142.57  1278.83  

6 东营 3430.68  3112.73  317.95  

7 烟台 5674.04  2341.27  3332.77  

8 潍坊 4733.46  4227.62  505.84  

9 济宁 8681.36  439.33  8242.03  

10 泰安 2848.92  1918.58  930.34  

11 威海 1571.40  1408.85  162.55  

12 日照 5424.00  4200.69  1223.31  

13 临沂 7043.26  1228.07  5815.19  

14 德州 5194.18  1119.30  4074.88  

15 聊城 2070.00  1131.96  938.04  

16 滨州 2210.11  1065.94  1144.17  

17 菏泽 2352.00  633.54  1718.46  

 


